






【楠西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吳○綠、 

陳○強 

 

楠西段 

36-18 、

40-2 、

59、65、

34-16 、

36-78 等

地號 

為本人所有坐落台南市

楠西區楠西段 36-18、

40-2、59、65、34-16、

36-78 等 6 筆土地，長期

被都市計畫編定為學校

及公園用地，40 幾年來皆

未徵收使用，影響地主權

益，今逢政府規劃擬予改

編，本人懇請能准予改編

為遊憩專用區及部分住

宅區，讓土地所有權人可

以依據改編後之都市計

畫規劃充分利用，保障地

主應有權益，並促進地方

發展，帶動地方經濟，實

感德政。 

1.楠西區楠西段 36-18、

40-2、59、65 地號等 4

筆為學校用地，楠西區

楠西段 34-16、36-78

地號等 2 筆為公園用

地，自都市計畫編定 40

幾年來皆未徵收使用，

影響地主權益。 

2.今逢政府規劃擬予改

編，讓土地所有權人可

以充分使用，本人謹申

請能改編為遊憩專用區

及部分住宅區，依照編

定後之都市計畫規定，

除遊憩專用區作為健康

休閒、養生等設施充分

規劃開發使用，並請能

改編部分為住宅區，供

從業人員居住使用，促

進地方發展，帶動地方

經濟繁榮。 

3.本人願意依照都市計

畫改編之規定，提供適

當之回饋捐地給予政

府，以示公允。 

部分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4案及第5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公園用

地(公 1)、學校用地(文

高)。 

2.考量公 1、文高已無使

用需求，予以檢討解

編。 

3.文高用地部分土地為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

源局所有，配合公有地

範圍檢討變更為機關用

地。 

4.文高用地北側私有地

與公 1 之地主相同，併

同整體規劃為住宅區、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綠地及道路用

地，考量土地權屬單

純，以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辦理回饋。 

5.文高用地南側私有地

解編為農業區。 

2 吳○綠、 

陳○強 

 

楠西段 

36-18 、

40-2 、

59、65、

部 分

64-1 

1.本案係屬民國 61 年劃

設之學校用地，迄今已

逾 45 年皆未開闢，影響

地主權益甚鉅；再者，

近年受大環境少子化趨

勢影響，學校用地亦無

實質使用需求。 

2.陳情範圍屬玉井生活

圈，除少子化現象外，

老年化程度亦遠高於北

台南其他生活圈，顯示

出需面對人口老化與高

齡社會衍生出老人照護

之社會福利問題。 

3.座落於臺 3 縣道旁，為

進入嘉義市山區之門戶

位置，希冀藉由本基地

優勢的區位條件，適當

變更學校用地為健康休

閒專用區，且以陳情人所

持有北側公園用地(公

一)做為捐贈標的。 

併人陳案編號 1 處理情

形。 



【楠西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引入觀光、遊憩、休閒

及商業使用等多元化之

商業行為，促進地方經

濟發展並創造就業機

會。 

3 江○榮 

  

楠中段 

541 地號 

楠西區楠中段地號 541，

目前為都市計畫內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多年

未徵收開闢使用 

今希望申請變更為建築

用地，以利個人土地利

用。 

酌予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7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鄰里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 2)。 

2.公兒 2 與公 2、公兒 1

服務圈範圍重疊，予以

解編。 

3.考量公兒 2僅部分邊界

鄰接人行步道，亦無既

成道路可供車輛通行，

由土地所有權人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

則」第 5 條再另案辦理

變更。 

 


